
院稿授權

代擬代判/代擬

不代判

發文代字

部稿

發文代字

部稿授權

代擬代判/代擬

不代判

發文代字

單位稿

發文代字

1 綜合規劃司 院授經綜 經綜 經綜司

2 產業技術司 經技 經技司

經投綜

經投招

經投布

經投臺

經審法

經審臺

經審外

經審人

經國綜

經國工

經國防

經國股

經國電

經國油

經國糖水

6 經濟法制司 院授經法 經法 經法司

7 秘書處 院授經秘 經秘 經秘處

經人一

經人二

經人三

經人四

9 政風處 院授經政 經政 經政處

10 會計處 院授經計 經計 經會處

11 統計處 院授經統 經統 經統處

12 資訊處 院授經資 經資 經資訊

1 商業發展署 院授經商 經商 經授商

2 產業發展署 院授經產 經產 經授產

3 國際貿易署 院授經貿 經貿 經授貿

4 能源署 院授經能 經能 經授能

5 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院授經企 經企 經授企

水利署

水資源分署

7 智慧財產局 院授經智 經智 經授智

8 產業園區管理局 院授經園 經園 經授園

9 標準檢驗局 院授經標 經標 經授標

10 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院授經地礦 經地礦 經授地礦

訓練機構(四級) 11 經貿人員培訓所 經培

1 德基水庫集水區管理委員會 院授經德基 經德

2 經濟部採購稽核小組 院授經稽 經稽

3 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 經耀

經招服一

經招服二

經招服三

5 綠能科技產業推動中心 經綠

基金 1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 經端

註2：本部所繕發密件，凡屬機密等級為機密以上者，字軌均以「經密O字」(O為機關別)發文，故不另行列示發文字號。

經水 經授水院授經水

任務編組

行政

機關

4 經濟部招商投資服務中心

經審

5 國營事業管理司 院授經營 經營

院授經人 經人

經招服

經濟部各單位發文代字表

3 投資促進司

幕僚

單位

組改後單位

投資審議司4

經投

8

註3：代擬不代判行政院函，如為行政院長判發者，於發文代字後增列「揆」字。

註1：空格為尚未調查或尚未建立發文代字。

115年

經授審

6

人事處

院授經投審

院授經投

院授經招服


